
柳林县清河公园提质改造项目（初步设计）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ST141125202311010205 )

招标项目所在地：山西省吕梁市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柳林县清河公园提质改造项目（初步设计），已由柳林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柳审

管投资发(2023) 61号批复，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招标人为柳林县城市管理服务中心。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初步设计进行国内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项目规模：本次对清河河道两侧区域清河公园建设步道、绿化提升、节点铺装工程、配套服务

建筑及特色景观小品，整体配套灌溉、亮化工程。涉及改造面积 266501.1 ㎡，折合约 399.74亩，

具体分布于八个节点，其中绿化面积 119360.57㎡，铺装工程 146087.53㎡，配套卫生间新建及改

造提升共占地 1053㎡，配置不同类型景观小品共 94项。

招标内容与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服务内容：本项目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等相关服务内容。

总 投 资：项目总投资 22227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 18742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839

万元，预备费 1646万元。

资金来源：全部由县财政筹措解决

地    点：柳林县清河城区段两侧，上游至柳林南站龙门会桥，下游至康家沟漫水桥。

服务期限：30日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同时具备以下要求：

①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

②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且投标人拟派的项

目负责人须具备园林高级职称或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

3.2投标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项目负责人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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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中不得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的情形。

3.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未划

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3.5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4.1获取时间：2023年 11月 2日 17时 00分至 2023年 11月 23日 10时 00分

4.2获取方法：获取方法：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山西省吕梁市）（未在全国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山西省吕梁市）注册的企业需要先注册，并在吕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法定代

表人及其委托代理人 CA证书）自行免费下载招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5.1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 11月 23日 10时 00分；

5.2递交方法：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山西省吕梁市）”

在线提交加密后的电子投标文件，逾期提交或者未提交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递交地址：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山西省吕梁市）。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6.1开标时间：2023年 11月 23日 10时 00分；

6.2开标方式：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山西省吕梁市）网上开标。

七、其他公告内容

7.1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山西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山西

省吕梁市）》上发布。

7.2本项目全面实行远程线上开标，投标人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山西省吕梁市）→远

程开标大厅，进行解密、确认报价。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监督部门为柳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九、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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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标 人：柳林县城市管理服务中心

单位地址：柳林县南坪东街

联 系 人：曹女士

联系电话：18735359666

代理机构：山西三发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地    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学府产业园体育南路95号北美N1文创区5幢7层0704-3

室

联 系 人：刘女士

电    话：17835268845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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